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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二十二點附件十二 

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陳情案件處理應行注意事項作業流程圖 

 

(
未
涉
多
元
價
值
判
斷
)

本會委員會議審議 

案件受理 

 (民眾陳情、檢舉、其他機關移送) 

調帶檢視 

內部會議討論 

會議紀錄報主任委員核定 

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討論 

結  案 

案
件
提
送
原
則
(
參
照

A)
 

A：案件提送原則 

1. 類似案例前經本

會內部審查會議

建議予以核處或

經本會作成核處

決定者。

2. 其他判斷有違法

構成要件之虞者。

C：案件處理原則 

 依「行政院及所

屬各機關處理人

民 陳 情 案 件 要

點」及行政程序

法 相 關 規 定 處

理。 

B：案件提送原則 

1. 受社會高度關注

或民眾反映頻繁。

2. 依案例經驗，初步

判斷違法構成要

件明顯。

3. 案件經調查，違法

構成要件雖未明

顯者，但有建立案

例作為未來監理

標準之必要者。

D：案件處理依據 

 處分案件依「國家

通訊傳播委員會

委員會議審議事

項及授權內部單

位辦理事項作業

要點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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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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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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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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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處理原則(參照 C) 


